
附件 

赣东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使用管理须知 
 

一、大学生活动中心场地使用范围和对象 

1.学生艺术团教学或排练活动、师生举办的文艺汇演。 

2.全校各院、正式注册的学生社团组织开展的活动。 

3.全校各单位教职工举办的团体文艺活动。 

4.学校因工作需要在此开展的各级各类活动。 

5.面向本校师生开放的校外各级各类活动。 

6.参与人数须达 200人以上。 

二、大学生活动中心场地申请流程 

1.校内各单位使用活动中心，应提前 5 个工作日向校团委提交盖章签字批准后的《赣东学

院大学生活动中心场地使用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1，提交一式三份），《赣东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使

用管理费转账单》（以计财处实际缴费凭证为主）。 

2.签字登记附件完成后交校团委 A201存底备案。 

三、大学生活动中心场地收费及使用须知 

1.校内单位和师生因公使用活动中心千人大礼堂和 400 人学术报告厅，按照成本收取服务

费，收费标准如下： 

会议等简单场景：大礼堂 800 元/场，报告厅 300 元/场，时长不超过 3 小时，超时后参照

以上标准加收一定费用。每超时 1 小时加收 100 元/小时，一般不超 5 小时，超时费 500 元封顶。 

演出等复杂使用场景：大礼堂 1500 元/场，400 人学术报告厅 500 元/场，时长不超过 4 小

时；活动彩排如需额外使用，按照半价收费，时长不超过 3 小时；超时后参照以上标准加收一

定费用。每超时 1小时加收 200元/小时，一般不超 5 小时，超时费 1000元封顶。 

2.校外单位和师生因公使用活动中心千人大礼堂、400 人学术报告厅、排练厅和会议室，收

费标准如下： 

会议等简单场景：大礼堂 5000 元/场，报告厅 2000 元/场，时长不超过 3 小时，超时后参

照以上标准加收一定费用。一定费用。每超时 1 小时加收 200 元/小时，一般不超 5 小时，超时

费 1000元封顶。 

演出等复杂使用场景：大礼堂 8000 元/场，报告厅 3000 元/场，时长不超过 4 小时；活动



彩排如需额外使用，按照半价收费，时长不超过 3 小时；超时后参照以上标准加收一定费用。

每超时 1小时加收 400元/小时，一般不超 5小时，超时费 2000元封顶。 

3.不得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品进入活动中心，禁止携带食物进入场内，不得乱扔垃圾，自

觉维护公共卫生。禁止携带宠物入内。禁止嬉戏打闹。禁止寻衅滋事。禁止在活动中心内吸烟、

饮酒、使用明火。一经发现，由相关单位按照有关管理规定严肃处理。场地使用过程中，严禁

拖拽、踩踏桌椅，严禁非工作人员随意移动、插拔、操作场内的各项设备。 

4.用单位须保持活动中心墙壁、地面、舞台、排练厅、化妆间等区域清洁卫生。未经校团

委同意，不得在申请场地内张贴涉嫌商业宣传的海报、横幅、标语、广告等，由工作人员负责

检查并登记。所有宣传品、装饰品的张贴不得使用双面胶。活动结束后，由使用单位负责打扫

场地清洁卫生及场地复原，校团委将指派专人监督。活动如需使用电池等消耗物品，请借用方

自带，活动中心不予提供，如需播放多媒体文件请使用方自带设备。 

5.活动期间控制室内最多允许留活动主办方 3名人员且不允许非工作人员进入控制室。 

6.进入活动中心须自觉服从管理人员的指挥，现场管理人员对场地的安全、卫生、规范使

用负有监督权，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有权进行批评教育，有权清除不听规劝者出场；造成严重

后果者，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或移送校保卫部门、公安机关处理。 

7.活动中心工作人员、后勤物业人员应定期检查玻璃门窗和各种设备、设施、水电，确保

活动中心正常运行。水、电、卫生及安全保障由后勤与保卫管理处负责管理，发现问题，及时

报告后勤、保卫、物业部门和校团委。校内各部门单位按工作职责分工承担活动中心相应工作

管理、使用、登记、维护工作，学校后勤保卫管理等部门要主动做好各项维修检修、安全防卫

工作。各使用单位应配合校内管理人员开展工作。 

 

共青团赣东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 年   月   日 

 

我已阅读并同意活动中心以上规定 

活动负责人： 

 

 



 

赣东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场地使用申请表 

活动名称  

使用单位  

申请时间 

年  月  日 

□8:30-11:30 

□14:30-17:30 

□19:00-21:30 

注：一般只能选择一个时间段 

参加人数  

活动负责人  

联系电话  

设备需求 

基本 

需求 

音响设备 

灯光设备 

LED 背景屏幕 

舞台机械设备 

□使用 

□使用 

□使用 

□使用 

□不使用 

□不使用 

□不使用 

□不使用 

其他 

需求 

 

 

注：需填写需要的其他一切设备及相应的数量   

按规定缴纳

使用管理费

明细及金额 

 

（校内单位）经费项目： 

申请单位 

团总支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签字、盖章： 

年   月   日 

申请单位 

党委或 

行政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签字、盖章： 

年   月   日 

校团委 

审核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签字、盖章： 

年   月   日 

校领导 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签字： 

年   月   日 

备注  

一式三份，共青团、计财处及场地使用单位分别留存 

共青团赣东学院委员会 制 


